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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哭了 (⼆) - ⾨徒的不敬 

新⽵歸正福⾳教會　⽪敦⽂講章 
講道時間: 58 分鐘

經⽂ 
約翰福⾳第⼗⼀章

須以解釋整章為念
約翰福⾳是眾所承認極為重要的⼀卷書, 啟⽰基督是上帝的經⽂段落最多。然, 這福⾳書的第
⼗⼀章卻是基督徒最不看重的⼀章之⼀, 基督徒從這章知得的信息甚微。然, 約翰福⾳第⼗⼀
章卻出現了整本聖經最短的經⽂,「耶穌哭了, Jesus wept」, 這經⽂不僅短, 且甚獨特, 因為耶
穌哭了, 這是福⾳書唯⼀⼀次如此觸及到耶穌深切情感的經⽂; 由於耶穌哭了太過震撼, 打亂了
許多基督徒對基督的認知, 許多⼈因⽽不知如何處理之。

約翰福⾳第⼗⼀章的核⼼經⽂就是「耶穌哭了」, 這⼀節的精短正顯出她就是重點, 正如同主
耶穌以「成了」總結他的傳道事⼯, 亦如主的僕⼈傳道⼀⽣總結就是要得著主之「忠⼼, 良善, 
⼜有⾒識」之簡潔讚語, 好前去享受主耶穌的快樂。使徒約翰在第⼗⼀章所寫各段落就是為了
此核⼼經⽂, 因此解釋者必須以解釋整章為念, 使各段落彼此有著有機性的連結。逕⾃解釋這
章各段落或可成就多篇講章, 但若不持穩核⼼信息, 必產⽣各段落講章不相銜接之弊, 形成斷崖
式的立論; 這樣⾒樹不⾒林的解經必偏離主軸, 所得的只是徒增煩惱與疑惑。我們解釋各段落
均須朝向「耶穌哭了」這核⼼⽽⾏。

分段獨立解釋的副作⽤: 焦點轉移
傳道⼈倘若還是執意獨立解釋各段落, 勢必⽣發焦點轉移的副作⽤, 這副作⽤是致命的。舉
「主阿! 你所愛的⼈病了」為例, 有些基督徒常⽤這節經⽂為⽣病牧師或基督徒禱告, 安慰他們
上帝要在他們⾝上顯出祂的榮耀, 這樣的禱告對於在病痛中的基督徒當然是受⽤的, 但這樣的
禱告卻將這章的焦點從耶穌⾝上轉移到⼈⾝上; 這基督徒病好後也說不出這病顯出上帝何樣的
榮耀, 上帝的兒⼦如何因此得榮耀。反諷的是, 以這樣內容為病痛的⼈禱告等於咒他(她)死。再
者, 解釋者或可將這句話說得動⼈落淚, 深刻地論上帝的愛, 然若聽者不知其論與耶穌哭了有何
關係, 該講章即偏了靶⼼, 無法造就⼈產⽣對基督的信仰。

再舉⼀例, 有⼈解釋耶穌在拉撒路死了四天才使其復活, 其延遲原因乃是耶穌正在等候上帝的
指⽰, 所以我們要學耶穌, 耐⼼的等候上帝。這樣的解釋實不知這章特別強調時間的掌控權在
基督⼿中, 因此否定耶穌使⼈復活的主權, 且蒙蔽了(這章要⼈知)基督使⼈何時復活的主權; 這
樣的解釋還錯以為我們可以如耶穌⼀樣, 等候領受上帝的指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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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穌未到伯⼤尼之前 (續)
上週回顧 (第1-6節)
約翰福⾳第⼗⼀章發⽣的時間在受難週之前, 中⼼事件是拉撒路病了, 且在瀕死邊緣。我們當
留⼼看的是耶穌如何處理這事, 以及各⽅對耶穌處理這事的反應。我們讀完這章後當省查⾃⼰
是否更深地認識基督, 更承認⾃⼰對基督的無知, 若無, 則表⽰我們讀錯了。

拉撒路這⼀家是個富⼾, 故⾺⼤與⾺利亞可差⼈奔⾒耶穌, 告訴他關於拉撒路病了的事, 她們認
為耶穌是使拉撒路病癒的最後希望, 這樣的舉動⼼思只有在富⼈家才有。約翰依報信之⼈的⾔
語, ⼝氣, 以及態度等, 寫下⼀句⾔簡意賅的話,「主阿! 你所愛的⼈病了」, 為要所有⼈皆注意
這事, 無⼈可置⾝事外。我們在⼆度空間讀這句話, 說這話時卻需帶上情感, 如此才能體會報信
之⼈為達成他受差的使命, 顯出那要耶穌快快啟程到伯⼤尼探望的急迫情。報信之⼈雖稱耶穌
為主, 但卻要耶穌照他的意願⾏事。耶穌聽畢, 只說「這病不⾄於死, 乃是為上帝的榮耀, 叫上
帝的兒⼦因此得榮耀。」耶穌此話完全不提他是否會前往伯⼤尼, 因⽽引發⾨徒(和我們)的困
惑與不解。

約翰以「耶穌素來愛⾺⼤和他妹⼦並拉撒路」表達這⼀家⼈與耶穌關係非常, 但耶穌卻未立時
起⾝往伯⼤尼, 反⽽「聽⾒拉撒路病了,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」, 這讓週遭的⼈(和我們)再
次感到不解。不僅如此, 過了兩天, 耶穌要起⾝離開所居之地, 也就是施洗約翰起初施洗的地⽅
(約10:40), 上猶太去, ⽽不是到伯⼤尼, 這⼜進⼀步加深了⼤家的疑惑。

主耶穌連三回作為皆出於⾨徒(和我們)意料之外, 無論是個⼈⾏為或是⼈際關係的處理, 我們都
不會這樣做。看著耶穌所為與⾨徒(和我們)的基本認知不同, 對主處理拉撒路病了的作為便不
以為然, 對主必說出不合宜的話; 事實顯明, ⾨徒就是如此, 我們亦會如此。這顯出⼈在⽣死攸
關的時刻, 常常忘記主的話, 當時的⾨徒未將耶穌所⾔之「這病不⾄於死, 乃是為上帝的榮耀, 
叫上帝的兒⼦因此得榮耀」存於乎⼼, 在那兩天裏反覆思想, 空憂愁。 

• 第7⾄10節
⾨徒第⼀次反應
當耶穌對⾨徒說:「我們再往猶太去罷!」⾨徒對耶穌說:「拉比! 猶太⼈近來要拿⽯頭打你, 你還
往那裏去麼?」這是耶穌⾝邊的⾨徒為拉撒路⼀事對耶穌的第⼀次回應。⾨徒說這話不是出於
對耶穌可能受辱的關⼼, ⽽是企圖改變耶穌的決定, 將⾏程改往伯⼤尼。我相信當時⾨徒必是
百勸耶穌不要去猶太, 但使徒約翰僅記這話, 因⽯頭丟⼈是對那⼈最⼤的反對與羞辱, 猶記前⾯
第⼗章的猶太⼈因氣憤耶穌說「他與⽗原為⼀」, 便要「拿起⽯頭來要打他」(約10:31), 這是
⾄聖⾔語與⾄惡⾏為的交鋒點。

在此順便說件事, 我們應注意猶太⼈的⽣命表現。當耶穌說出⾄聖⾔語, 猶太⼈卻以⾄惡⾏為
對應之, 猶太⼈反應如此激烈乃因他們⾃詡是上帝榮耀的護衛者, 聖的定義者, 有權拿⽯頭打⾏
淫的婦⼈, 還有耶穌。教會⾃詡是社會的良⼼, 然教會在譴責惡⼈惡事上與傳揚良善耶穌的⼒
度上卻顯出失衡狀態, 於前者使出全⾝之⼒, ⾔語犀利, 但於後者卻是軟弱無⾔; 這樣的狀態與
當時的猶太⼈無異。若教會不傳耶穌, 卻說著耶穌接納罪⼈, 這就是空話, 這樣, 說耶穌接納我
們也是空話。

我們繼續講下去, ⾨徒以“⽯頭打你”為脅, 耶穌會懼怕嗎? 當然不會, 因為耶穌既可對舉⽯者採
躲藏戰術(約8:59), 亦可責問猶太⼈「我從⽗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, 你們是為那⼀件拿⽯頭打
我呢?」(約10:32) 那, 為什麼⾨徒還要這麼說? 因為這是他們為達⽬的可以想到⼒度最強的
話。請注意, 這是⾨徒唯⼀⼀次⿑⼒反對耶穌的⾏動。話⼜說回來, 耶穌往猶太傳道或可使多
⼈信他, 但往伯⼤尼僅拉撒路⼀⼈蒙福, ⾨徒為何堅持非要往伯⼤尼? 這真是耐⼈尋味。

第  ⾴ (共  ⾴)2 5



耶穌的責備
耶穌回答⾨徒之問, 說:「⽩⽇不是有⼗⼆⼩時麼? ⼈在⽩⽇走路就不⾄跌倒, 因為看⾒這世上
的光, 若在⿊夜走路就必跌倒, 因為他沒有光。」

我先提對耶穌這句話可尋得的諸多解釋。若為激勵⼈⼼⽽解這話, 則會說, 猶太有危險, 耶穌無
懼之, 依然勇往直前, 給我們設立了美好的榜樣; 若寓意解之, 則會說, ⿊暗指的是⿁魔的勢⼒, 
或當地猶太⼈活在⿊暗之中, ⽩⽇指的是耶穌是世上的光, 要去照亮他們脫離⿊暗; 若靈意解之, 
則會說, 耶穌在說他死的時間還未到, 所以猶太⼈還害不著他; 若以末世觀⽽解, 則會說, 當趁著
⽩⽇多做主⼯, 若⿊夜來到, 就沒有⼈能做⼯。以上解釋各有其理由存在, 但請問這些解釋與“耶
穌哭了”有什麼關係? 

我們如果讀第5-8a節為⼀個獨立段落, 便看到耶穌是為了去猶太這事來教訓⾨徒, 然我們卻不
⾒耶穌說了這話之後便直往猶太去, 好駁斥⾨徒發⾔的不當, 並展現出無懼於猶太⼈的⽯頭或
⿁魔幽暗勢⼒的態度; 如果有⼈還是執意這麼解, 那麼, 他們⼝中的耶穌只是⼀個空⼝說⽩話的
⼈。所以, 這樣的解釋是不通的, 耶穌這話應當有其他意義。

使徒約翰以對話的⽅式來鋪陳建構他所寫的福⾳書, 因對話最能夠顯出⼈⼼中的意念。耶穌將
⾨徒這兩天的表現看在⼼裏, 回答⾨徒之問就是要顯出⾨徒⼼中隱藏的意念。記下這話的是約
翰, 他聽了之後顯然觸動極深, 觸動之因不在於這話的深奧, ⽽在於她的簡單與共識。有誰不知
道⽩⽇走路不⾄跌倒和⿊夜走路跌倒的根本原因是有光無光之故, 有光路明, 無光路則不明? 

耶穌說的這話是眾⼈皆知的事實, 就是因為如此, 耶穌⽤這話來教訓⾨徒, ⼀個明顯的事實擺在
他們眼前, 他們就是看不清楚。那, 什麼是⾨徒眼不⾒的明顯事實? 耶穌怎會不顧他素來所愛的
⼈? 耶穌已說拉撒路這病不⾄於死, 乃是為上帝的榮耀, 他也因此得榮耀, 他⼜怎會使這話落
空? 耶穌要往猶太, ⾨徒卻企圖影響之, 到底誰是主?

我請問各位, 若有⼈很嚴肅的對你說, 太陽是從東邊升起, 你會有什麼反應? 若有⼈吿訴物理系
教授⽜頓三⼤定律, 慣性定律, 加速度定律, 以及作⽤⼒與反作⽤⼒定律, 該教授會有什麼反應? 
豈不覺得受辱, 看⾃⼰是傻⼦? 若是理學院院長教之, 受辱更是加倍。

耶穌這句責備的話不帶氣憤, 不帶斥責, 讓⾨徒看到⾃⼰的無知, 可說是責備語最⾼的境界。⾨
徒關⼼耶穌的受辱, 耶穌卻要⾨徒關⼼他們⾃⼰的受辱, 因他們連⼀個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。
受責備的⼀⽅需要知道他正在受責備, 那責備語才有果效。⾨徒已經在主⾝旁跟隨他三年半的
時間, 聽耳聽主⾔, 聽眼看主做事, ⼜在第⼗章時聽了如「我與⽗原為⼀」, 「你們的律法上豈
不是寫著『我曾說你們是神』麼?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, 若那些承受神道的⼈尚且稱為神, ⽗所
分別為聖, ⼜差到世間來的, 他⾃稱是上帝的兒⼦...」等深奧語, 現在卻聽最顯⽽易⾒的事實, 
這樣的教訓與責備豈不深哉? ⾝為他們的主豈不哭哉?

主深知⾨徒的意念, 因希伯來書說:「上帝的道是活潑的, 是有功效的, 比⼀切兩刃的劍更快, 甚
⾄魂與靈, 骨節與骨髓, 都能刺入剖開, 連⼼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; 並且, 被造的沒有⼀樣在
他⾯前不顯然的, 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, 都是⾚露敞開的。」(來4:12,13) 這“與
我們有關係的主”的主就是耶穌基督, 因「萬物是藉著他造的, 凡被造的, 沒有⼀樣不是藉著他造
的。」(約1:3) 

那, 什麼是今⽇基督徒視⽽未⾒的明顯事實? 我們明明是基督徒, 但是就是不愛基督, 不愛讀聖
經; 教會明明稱⾃⼰是基督教會, 但就是不傳基督, 不為基督作⾒證。耶穌當時責備他的⾨徒在
⿊暗中, 不知他的作為, 現在也同樣責備今⽇教會在⿊暗中, 既不愛他, 也不傳他的作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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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11,12節
⾨徒第⼆次反應
耶穌隨後再對⾨徒說:「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, 我去叫醒他。」耶穌⽤了這麼⼀句話就去除⾨
徒所有疑慮, 耶穌對⾨徒說拉撒路是“我們的朋友”, ⽽且說, 他要去拉撒路那裏, ⾨徒因此知道耶
穌始終將拉撒路的事放在他的⼼上。⾨徒回說:「主阿! 他若睡了, 就必好了。」這是⾨徒為拉
撒路⼀事對耶穌的第⼆次回應, ⾨徒這話顯然發⾃他們內⼼的歡喜, 耶穌終於要做出對他們的
朋友拉撒路正⾯的舉動。請各位留⼼⾨徒的⼼思, 從他們這兩回的反應即知⼈是多麽容易浮
動, 意順即喜, 意逆則怨。我們豈不如此? 順境時愛主, 讚美主, 逆境時埋怨主, 頻頻問說為什麼
是我。 

我們的朋友, 我去
我們對耶穌稱呼最多的就是主耶穌, 這是主僕關係, 從創造者與受造者的關係發展⾄主僕關係
是⼀⼤躍進, 現在, 耶穌與我們的關係發展成朋友關係, 這⼜是另⼀⼤躍進; 我們可為上帝的兒
⼦的朋友, ⾄⾼者的朋友, 這是何等榮耀與驚奇的事。我們要做耶穌的朋友就必須知他對朋友
的定義為何, 耶穌說「⼈為朋友捨命, ⼈的愛⼼沒有比這個⼤的, 你們若遵⾏我所吩咐的, 就是
我的朋友了; 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⼈, 因僕⼈不知道主⼈所作的事, 我乃稱你們為朋友, 因我
從我⽗所聽⾒的, 已經都告訴你們了。」(約15:13-15) 遵⾏主所吩咐的, 知道主所作的事, 且知
道這是主從他的⽗所聽⾒的, 乃是成為主耶穌的朋友的基本條件; 質⾔之, 當我們⾒證主的捨命, 
知道這是出於⽗上帝的定旨先⾒, 我們就是耶穌的朋友。

當我們是主耶穌的朋友時, 就與亞伯拉罕同列, 可被天使放在亞伯拉罕的懷裏(路16:22), 因經上
所說:「亞伯拉罕信上帝, 這就算為他的義, 他⼜得稱為上帝的朋友。」(雅2:23; 賽41:8) 基督告
訴他的朋友亞伯拉罕何時審判所多瑪, 蛾摩拉; 基督告訴他的⾨徒朋友何時死, 何時復活的事。
耶穌說:「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, 我去叫醒他。」是故, 當我們是主耶穌的朋友時, 他必叫醒我
們, 這叫做「頭⼀次的復活」, 使徒約翰說這些⼈的記號是「給耶穌作⾒證, 並為上帝之道被斬
者的靈魂, 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, 也沒有在額上和⼿上受過他印記之⼈的靈魂。」(啟20:4)

親愛的弟兄姐妹, 無論從那個⽅⾯來看, 我們⾒證基督的死與復活必須永遠排在第⼀位, 視為最
重要的事。

• 第13⾄15節 
拉撒路睡了, 拉撒路死了
耶穌說:「我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。」這睡了的意思是他已經死了, 但⾨徒卻以為耶穌是說照常
睡了, 因為他們曾聽到耶穌說這病不⾄於死。耶穌⾒⾨徒不明⽩所謂睡了的意思是死了, 進⽽
告訴他們說:「拉撒路死了」。

耶穌對拉撒路的病情說了三次話, 分別是“這病不⾄於死”, “拉撒路睡了”, 以及“拉撒路死了”, 我
們理解這些看似不同的話必須掌握⼀個原則, 就是耶穌在拉撒路事上乃是「為上帝的榮耀, 叫
上帝的兒⼦因此得榮耀。」因此, 按⾁體, 拉撒路病了, 後死了, 然按靈性, 拉撒路在主⾯前是不
死的, ⼈看拉撒路的死是死, 但耶穌看之僅是睡了。當拉撒路從死裏復活, ⼈必歸之於上帝的榮
耀, 當眾⼈親眼看到耶穌使拉撒路從死裏復活, 凡認耶穌是上帝的兒⼦的⼈, 必歸之於上帝的兒
⼦的榮耀, 好叫屬基督的⼈相信。

基督不直說拉撒路已經死了
我們必須要問, 耶穌為什麼不⼀開始就說拉撒路死了, 卻拐了個彎說拉撒路睡了? 主這麼做⼀定
有他的道理, 其⽬的⼀定是加深⾨徒對他的認信。但, 如何加深法? 我們從約翰所記得知⾨徒當
時根本不明⽩耶穌說的話的意思, 他們是事後回想起這件事時, 才恍然⼤悟。

第  ⾴ (共  ⾴)4 5



耶穌的“睡了”是“死了”的意思, 他⽤了我們⽇熟悉的字, 但卻賦予⼀個全新的意義。這樣, 我們就
明⽩耶穌為什麼不直接說拉撒路死了, 因為他要藉此次機會教導⾨徒, 查考聖經時必須留⼼他
賦予各重要詞語的意義。此前⾯的“朋友”為例, 各⽅各有各的定義, 但我們基督徒就必須按基督
的定義⾏之。

以基督的定義為定義乃是聖⽽公之教會必須要做的事, 如此才可集結各地各⽅, 各⺠族, 各⽂化
的⼈在同樣的屬靈真理下彼此互為肢體。希臘⼈論的“道”與華⼈說的“道”是不同的, 希臘基督徒
就與華⼈基督徒若不以約翰在其福⾳書第⼀章第⼀節所論的“道”為依歸, 兩者就無法交通, 不可
能在同⼀個教會裏。保羅說:「⾝體只有⼀個, 聖靈只有⼀個, 正如你們蒙召同有⼀個指望, ⼀
主, ⼀信, ⼀洗, ⼀上帝, 就是眾⼈的⽗, 超乎眾⼈之上, 貫乎眾⼈之中, 也住在眾⼈之內。」(弗
4:4-6)

這樣看來, 教會傳道⼈的責任是重的, 他必須將主的⽺帶入⽺圈中, 可與其他⼈和睦相處, 彼此
能夠在主裏交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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